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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

省政府 2005 年度制定地方性法规草案 

和政府规章计划的通知 

吉政办发〔2005〕4 号 

省政府各厅委,各直属机构: 

    《吉林省人民政府 2005 年度制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计划》已经

省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执行。 

  为了保证立法质量,使立法工作更好地适应建设法制国家、法治政府的要求,

为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制保障,省政府就该计划执行中的有关问

题提出以下要求: 

  一、坚持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,坚持以人为本,以科学发展观统

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。各部门要自觉服从大局,坚决摒弃借立法之机牟取部门权
力和利益的倾向。要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,促进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,

加快工业省、科教省、生态省建设的立法项目作为重点,优先安排,同时高度重

视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、难点问题的立法。 

  二、认真执行《立法法》、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规定,

依法设立行政许可、行政收费、行政处罚等项目。规范立法程序,推进立法的民

主化进程,对依法需要组织听证,或需要向社会征求意见的,均应依法办理,使立

法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。继续实行立法工作者、专业工作者和

专家学者相结合,坚持并完善专家咨询论证制度。积极探索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

分析制度。严格执行设定行政许可听取意见制度和说明理由制度,对拟设定的行

政许可,应广泛听取意见,并说明设定的必要性、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

及听取意见的情况。今后,除遇有应急性、阶段性的事项需要设立临时性行政许

可项目外,省政府规章一般不再设定行政许可。 

  三、从实际出发,体现本省特色。属于实施性的立法项目,不要照抄照搬国
家法律、法规条文,体现可操作性和针对性,使其能够真正起到协调利益关系、

化解社会矛盾、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。 



  四、集中力量做好起草工作。担负起草任务的部门要抓紧进行地方性法

规、规章的起草和调研论证工作。对有分歧的问题,积极沟通,力求把分歧意见

解决在起草阶段。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了解情况、便于协调解决部门争议的优

势,今后,凡是涉及行政管理方面的立法,各部门应将草案报送省政府法制办,以

省政府议案的方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。 

  五、2005 年的立法计划分为计划完成部分和调研论证部分。计划完成部分

的项目是经过上一年度调研论证,拟在本年度出台的项目;调研论证部分的项目,

是未经过上一年度的调研论证,拟在本年度进行调研论证的项目。未列入本计划

中的项目,一般不予办理。对列入计划完成部分的立法项目,各部门要及时将起

草说明、送审稿及法律依据,径送省政府法制办。部门之间有分歧意见的,应在

报送材料中加以说明。 

吉林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 

二○○五年一月

二十四日 

吉林省人民政府 2005 年度制定 

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计划 

  一、计划完成部分 

  (一)省政府规章 

  项目名

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进展情况         性

质                  起草部门 

1.《吉林省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若干规定》         已有草

案    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省法制办 

2.《吉林省促进汽车工业快速发展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

制定                  省法制办 

3.《二龙山水库水源保护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省法制办 四平市
政府 



4.《吉林省减少患者医疗费用的若干规

定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制

定                  省卫生厅 

5.《吉林省物业管理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省建设

厅 

6.《吉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办法》             已有初
稿    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省建设厅 

7.《吉林省公路客运安全管理规

定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省交通厅 

8.《吉林省实施〈国防交通条例〉办法》               已
有初稿    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省发改

委 

9.《吉林省教育督导规
定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有草

案    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省教育厅 

10.《吉林省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已有初稿        新制

定                  省质监局 

11.《吉林省减少接受教育者费用的若干规

定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制

定                  省法制办 

  (二)地方性法规 

   项目名

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进展情况         性

质                      起草部门 

1.《吉林省扶持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若干规

定》                   新制

定                   省中小企业局 省法制办 

2.《吉林省草原管理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有草



案         修订                     省牧

业局 

3.《吉林省公共交通管理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有草

案  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
建设厅 

4.《吉林省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已有草案         新制
定                     省环保局 

5.《吉林省文物保护管理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有草

案        修订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

文化厅 

6.《吉林省劳动合同管理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有草

案    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  省劳动

保障厅 

7.《吉林省渔业管理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有草

案        修

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水利厅 

  二、调研论证部分 

  (一)政府规章 

    项目名
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进展情况           性

质                      起草部门 

1.《吉林省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

制定                  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

2.《吉林省矿泉水保护区管理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   省国土资源厅 



3.《吉林省实施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〉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新制

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牧业局 

4.《吉林省酒类专卖管理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商务厅 

5.《吉林省锁具开启业治安管理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   省公安厅 

6.《关于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〉若干问题的规

定》    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   省

公安厅 

7.《吉林省医疗事故争议处理办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已有初稿          新

制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卫生厅 

8.《吉林省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办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科技厅 

9.《吉林省储备粮管理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

粮食局 

10.《吉林省合同监督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新制

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工商局 

11.《吉林省城市园林绿化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   省建设厅 

12、《吉林省城市污水处理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建设厅 

13.《吉林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   省建设厅 



14.《吉林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制

定                     省农委 

15.《吉林省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备用金收取和使用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新制
定                    省国土资源厅 

16.《吉林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办

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民防局 

  (二)地方性法规 

  项目名

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进展情况           性
质                  起草部门 

1.《吉林省矿泉水资源管理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 省国土资源厅 

2.《吉林省地质灾害防治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修订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国土资源厅 

3.《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工作若干规定》               已有草
案           新制

定                    省地方志 

4.《吉林省企业和企业经营者保护条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制

定                    省经委 

5.《吉林省地方铁路管理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已有草

案      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省交通厅 

6.《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



7.《吉林省集安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制

定                   省文化厅 

8.《吉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〉办法》         已有草

案         修订                    省水利
厅 

9.《吉林省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省广电局 

10.《吉林省边境管理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修订                   省公

安厅 

11.《吉林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修订                   省劳动保障厅 

12.《吉林省道路运输管理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修订                   省交通厅 

13.《吉林省收费管理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省发改

委  省财政厅 

14.《吉林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

订                    省林业厅 

15.《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

订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林业厅 

16.《吉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〉若干规

定》                新制

定                    省质监局 

17.《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修订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农委 



18.《吉林省肉品管理条

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新制

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商务厅 

19.《吉林省烟草专卖管理若干规
定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新制定                     省烟草专卖局 

  

  


